
厦门市关于促进工业投资
提质增效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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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工业投资项目攻坚力度，统筹全市要素保障力量协同推进相关工作，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一、工作目标
出台促进工业投资“1+N”系列举措文件，包括：一个总体工作意见；低效用地盘活项目综合评价、新型产业用地试点、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指南政策文件。加强要素保障力度，技术创新基金规模从500亿元提高到600亿元；对部分战略性新兴行业优化新出让工业用地考核指标与期限设置；撬动国企更多资源支持工业投资；各区工业项目审批提速提效、审批时限明显缩短。
二、工作措施
（一）加大惠企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基金规模与支持范围，从2026年起将技术创新基金规模从500亿元提高到600亿元，将获批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工业项目和新引进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或高技术产业工业项目纳入技术创新基金白名单范围。积极向政府投资基金推荐企业符合条件的项目，对获批政策性金融工具的项目可纳入“财政政策+金融工具”体系支持，加强“投贷联动”。抢抓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窗口期”，积极向上争取将新能源、新材料等我市重点产业纳入国家“两重两新”超长期国债支持范围。（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工信局、发改委，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二）促进低效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出台厦门市低效用地盘活项目综合评价文件，支持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实施“综合评价+灵活监管”，坚持兼顾投资强度等传统指标与研发创新等高质量发展指标相结合的综合导向，创新项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精准引导项目升级，激发工业企业投资活力。（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资源规划局，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三）探索新型产业用地试点。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试点，出台厦门市新型产业用地试点政策，支持融合研发、创意、设计、中试、无污染生产等新型产业功能以及相关配套服务活动的新型产业用地政策，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培育符合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的服务型制造业企业。（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四）推进园区标准化专项行动。发布厦门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指南文件，构建从“空间载体”建设向“产业生态”系统构建转变的特色园区发展体系。梳理发布2026年重点建设园区清单，进一步引导各园区明确产业定位、优化功能分区，提高标准化、专业化服务能力。研究出台加快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的系列政策举措，支持专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资源规划局、生态环境局，各区政府、火炬管委会）
（五）优化新出让用地监管协议。结合不同产业特点，重点针对生物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前期研发投入周期较长的行业，优化新出让工业用地考核指标与期限设置，制定工业用地监管协议参考模板。各区（火炬）对落地项目按产业类别落实考核监管职责。（责任单位：市招商办、工信局、资源规划局、市自然资源资产发展中心，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六）发挥国企促进投资作用。出台厦门市属国有企业产业园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开展国有企业运营的产业园专项提升行动，通过提前对接企业需求、开展定制化设计、优化配套服务等措施，提升园区功能与市场需求匹配度。建立健全租金调节机制，重点支持我市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科创型产业，试点提供零租金园区。加强供应链配套协同，提升产业链安全韧性。（责任单位：市国资委、财政局、工信局，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七）加快项目审批流程。在全市推广海沧区“拿地即开工”经验，各区政府围绕审批提速提效、缩短审批时限，结合工作实际优化本区工作规程。（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办、市资源规划局、市住建局、市工信局）
三、保障措施
由市政府办会同市工信局、财政局、资源规划局、国资委、招商办等单位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政策制定、流程优化、试点推广等重点工作。对本工作方案的措施任务、重点项目、重点机制创新试点等事项进行清单化管理、定期跟踪督导，加强各环节协调调度，每半个月汇总分析工作进展，打通工作堵点，确保措施有效落实。多渠道宣传存量与新出台涉企政策，提升企业知晓面与参与度。宣传推广各地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做法，扩大示范效应，提振工业企业投资信心，增强产业投资后劲。


